
  
 

龍津石橋遺蹟保育  
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  

 
地 區 展 望 工 作 坊  

收 集 的 意 見 及 建 議 摘 要  
 

 

 

保 育 原 則  

大 部 分 參 加 者 均 支 持 「 原 址 保 存 」 石 橋 遺 蹟 的 原 則 ， 以 凸 顯 石 橋 的 地 理 位

置 及 其 與 社 會 、 經 濟 和 民 生 發 展 歷 史 的 重 要 性 。  

 

保 留 及 展 示 範 圍  

大 部 分 參 加 者 認 為 ， 即 使 石 橋 遺 蹟 各 部 分 均 按 重 要 性 列 為 不 同 等 級 ， 它 們

都 各 具 歷 史 價 值 。 在 不 影 響 遺 蹟 的 結 構 和 歷 史 價 值 的 前 提 下 ， 所 有 部 分 應

一 併 保 留 並 展 示 ， 以 保 存 石 橋 歷 史 的 連 貫 性 。 不 過 ， 有 參 加 者 認 為 ， 如 展

示 全 部 遺 蹟 ， 可 能 會 涉 及 大 量 技 術 因 素 須 要 考 慮 ， 例 如 遺 蹟 的 殘 缺 狀 況 是

否 適 合 展 示 。 為 此 ， 他 們 認 為 應 由 專 家 作 最 終 決 定 。  

 

修 復 /重 建 殘 缺 部 分  

參 加 者 對 於 石 橋 遺 蹟 的 殘 缺 部 分 是 否 應 該 進 行 修 復 工 程 ， 並 無 一 致 意 見 。

有 些 參 加 者 認 為 ， 由 於 可 能 沒 有 充 足 的 資 料 ， 不 應 修 復 /重 建 整 座 石 橋 ， 以

維 持 原 貌 。 不 過 ， 另 有 參 加 者 認 為 ， 當 局 應 修 復 /重 建 石 橋 的 殘 缺 部 分 ， 讓

公 眾 有 機 會 一 睹 石 橋 的 風 貌 ， 並 可 在 該 處 舉 辦 文 化 活 動 。  

 

觀 賞 方 式  

大 部 分 參 加 者 認 為 應 讓 公 眾 從 高 處 觀 賞 遺 蹟，並 可 在 個 別 位 置 從 兩 側 觀 看，

以 便 更 清 楚 石 橋 結 構 。 他 們 大 部 分 都 不 贊 成 安 裝 玻 璃 保 護 罩 ， 以 免 產 生 霧

氣 影 響 觀 賞 。  

 

加 設 水 景  

大 部 分 參 加 者 建 議 當 局 在 不 影 響 遺 蹟 的 情 況 下 ， 考 慮 增 設 水 景 或 模 擬 水 景

( 例 如 利 用 顏 色 、 石 塊 或 燈 光 效 果 ) ， 以 重 現 石 橋 昔 日 的 風 采 ， 使 景 觀 更 具

吸 引 力 。   

  



  
 

展 示 設 施  

大 部 分 參 加 者 均 期 望 當 局 設 立 展 示 設 施 ， 如 展 示 館 或 遊 客 中 心 ， 並 配 置 歷

史 模 型 、 短 片 及 電 腦 動 畫 等 ， 以 介 紹 石 橋 的 歷 史 。  

 

連 接 周 邊 歷 史 文 化 資 源 區  

大 部 分 參 加 者 均 認 為 ， 應 把 石 橋 遺 蹟 與 鄰 近 的 歷 史 及 文 化 資 源 區 連接 ， 尤

其 需 以 行 人 通 道 經 太 子 道 東 連 接 九 龍 寨 城 公 園 ， 以 加 強 鄰 近 地 區 的 連 繫 並

方 便 遊 客 ， 提 高 公 眾 對 保 育 歷 史 文 化 的 意 識 並 推 動 旅 遊 。 他 們 建 議 不 同 的

連 接 方 法 ， 例 如 文 物 徑 、 自 動 行 人 道 /電 梯 及 觀 光 巴 士 ， 藉 此 提 高 地 區 吸 引

力 。  

 

重 現 石 橋 昔 日 運 輸 樞 紐 及 繁 忙 經 濟 活 動 中 心 的 風 貌  

大 部 分 參 加 者 均 認 為，石 橋 遺 蹟 保 育 方 案 應 以 回 復 石 橋 的 歷 史 風 貌 為 目 標，

他 們 提 出 下 列 建 議 :  

( a )  在 兩 旁 可 設 置 商 鋪 ， 以 呼 應 石 橋 往 昔 繁 榮 活 動 中 心 的 歷 史 風 貌 ， 但

不 必 刻 意 模 仿 昔 日 的 環 境 ， 也 不 應 加 入 大 量 現 代 元 素  

( b )  利 用 「 三 維 」 電 腦 動 畫 增 添 氣 氛  

( c )  毗 鄰 建 築 物 的 設 計 應 配 合 石 橋 保 育 計 劃 的 氣 氛  

( d )  由 政 府 負 責 推 行 整 個 保 育 計 劃  

 

融 合 毗 鄰 發 展 及 地 下 購 物 街  

大 部 分 參 加 者 認 為 ， 應 以 長 廊 形 式 展 現 石 橋 遺 蹟 。 部 分 參 加 者 建 議 ， 設 置

緩 衝 區 圍 繞 石 橋 遺 蹟 。 毗 鄰 建 築 物 的 設 計 應 配 合 石 橋 的 保 育 方 案 。 另 外 ，

大 部 分 參 加 者 亦 提 議 把 石 橋 長 廊 連 接 地 下 購 物 街 。   

 

其 他 必 要 的 配 套 設 施  

為 配 合 石 橋 保 育 的 設 計 方 案 ， 參 加 者 建 議 可 適 當 地 增 設 的 配 套 設 施 如 下 ：  

  表 演 場 地  

  活 動 場 地 、 圖 書 館 及 遊 客 中 心  

  紀 念 品 商 店 、 小 食 亭 、 餐 廳 及 市 集  

  單 車 徑  

  傷 殘 人 士 設 施  

  停 車 場  

 


